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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002

、

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

2015-02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

2015

年

4

月份证券变动月报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 “《香港上市规

则》” ）13.25B条关于披露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的要求，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披露公司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的《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4月30日的月报表》，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A

股股票代码：

601336 A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2015-018

号

H

股股票代码：

1336 H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4日、5月5日、5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问询得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2015年5月4日、5月5日、5月6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本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本公司经自

查，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

事项。

2、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函问询得知，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存在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1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货币方式向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证资本” ）增资10亿元人民币（包括此前已同意未完成的1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结合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分批增资规模，办理增资手续等相关事宜。 2014年10月，

东证资本注册资本由原先的7亿元人民币变更为17亿元人民币，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公司完成

向东证资本的首批增资5.2亿元人民币。 2015年3月24日，公司完成向东证资本的第二批增资3亿元人

民币。 2015年5月5日，公司完成向东证资本的第三批增资1.8亿元人民币，至此公司完成对东证资本

的全部10亿元人民币的增资。

本次投资无须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东证资本的基本情况

东证资本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6楼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0万元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

资、债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

监会认可开展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东证资本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东证资本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集团化发展战略布局， 有利于提升东证资本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

力，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1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

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案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通知》（银发[2015]128号）。 根据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公司待偿还短期融

资券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66亿元，有效期一年。 公司可在有效期内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28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19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4月17日披露《内蒙古

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公司现对2014年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进行

补充，补充说明如下：

一、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索引“二、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补充内容：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 盐 吉 兰 泰 盐 化 集

团有限公司

-3,935,696 157,208,454 43.78 0

质押

80,000,000

国有法人

东 方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999,988 2,999,988 0.8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

招商大盘

蓝 筹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2,520,000 2,520,000 0.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冯建屏

1,354,800 1,354,8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融证券

－

工行

－

华

融稳健成长

1

号基金

精 选 集 合 资 产 管 理

计划

1,000,000 1,000,000 0.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邦邦

39,211 959,3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克任

817,900 817,9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学伟

2,200 652,8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邸多成

200,501 632,8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文华

130,100 600,1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157,208,454

人民币普通股

157,208,45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99,988

人民币普通股

2,999,9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

冯建屏

1,3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4,800

华融证券

－

工行

－

华融稳健成长

1

号基金精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黄邦邦

9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959,300

徐克任

817,900

人民币普通股

817,900

王学伟

652,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2,800

邸多成

6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632,800

胡文华

6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盐化集团持有公司

43.78％

的股份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构成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备注：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索引“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二、（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

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二、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索引“三、3.2、2、（5）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补充内容：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合计5.45亿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20.08%。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

元

）

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

%

）

客户

1 133,180,076.05 4.90

客户

2 132,264,854.80 4.87

客户

3 114,477,321.08 4.22

客户

4 100,013,719.20 3.68

客户

5 65,495,876.07 2.41

合计

545,431,847.20 20.08

备注：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索引“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一、（一）、2、（5）主要销售客户的情

况”

三、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索引“三、3.2、3、（2）主要供应商情况”

补充内容：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6.19亿元，占公司采购总额的44.57%。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元

）

占公司采购总额的比例

（

%

）

供应商

1 298,956,401.15 21.52

供应商

2 169,217,104.89 12.18

供应商

3 65,642,660.81 4.72

供应商

4 45,936,325.48 3.31

供应商

5 39,507,926.38 2.84

合计

619,260,418.71 44.57

备注：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索引“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一）、3、（5）主要供应商情况”

三、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索引“三、3.4、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补充内容：

其他应收款：上期江西兰太属于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江

西兰太的其他应收款与江西兰太对本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予以抵消。 本期江西兰太属于本公司的参股

公司，其报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江西兰太的其他应收款在合并报表中不予抵消。

备注：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索引“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二）、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四、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索引“三、3.6、2、（2）主要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补充内容：

①内蒙古阿拉善兰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主要经营范

围为自营及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 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上升40.51%。 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出口产品销售价格上

升所致。

②内蒙古兰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主要经营范围为药

品、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加980万元。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产品

销量增加、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③内蒙古兰太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主要经营范围为

煤炭、石灰石加工、销售。 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下降45.22%。 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产品产

销量下降所致。

④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1%，主要经营范围为工业纯碱

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加1.46亿元。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产品生产成本下

降，产品产销量增加所致。

⑤中盐江西兰太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49%，主要经营范围为氯酸钠、双

氧水的生产、销售。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减少2061万元。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产品销售价

格下降所致。

备注：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索引“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一、（五）、2、（2）主要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上述内容的修订不涉及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敬请投资者注意，补充后的2014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修订版）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由于本次修订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